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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同

德化工”）及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 165,327.39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82.80%。同时，本次被担保对象深圳市同德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同德通”）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担

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5年 4月 25日和 2025年 5月 1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和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合计不超过 30 亿元

的担保额度（最终以实际担保额度为准）。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之间

互相担保、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具体金额在上述 30 亿元担保额度范围内根

据实际情况分配，以上担保额度包括新增担保、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以及对被担

保方已提供但尚未到期的担保余额。其中，本次被担保对象同德通最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超过 70%，公司对同德通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5 年 4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补充公

告》（公告编号：2025-036）等相关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子公司同德通拟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上

海银行”）签署《借款展期合同》（合同编号：ZQLX2501022622），约定由公司

为前述授信额度内的贷款向上海银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公司对同德通的上述担

保为前次担保业务的续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21 日披露的《关于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公司本次对同德通担

保为原担保合同到期后续签，原担保合同债权本金为人民币 1,000 万元，本次续

签的担保合同债权本金为人民币 800 万元。

以上业务涉及的担保事项在前述已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对同德通的

担保额度未超过 1 亿元。本次担保前，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165,327.39 万元；本次担保后，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165,327.39 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可用担保额

度为 134,672.61 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深圳市同德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LT337P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 128 号前海深港基金

小镇投资创业发展中心 18

法定代表人：张烘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9 年 5 月 14 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电子产品、金属

及金属矿（国家专营专控类除外）、煤炭、石油制品（成品油、危险化学品除外）、

燃料油、润滑油、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石英砂、化肥、塑料、橡胶、

轮胎、铜、钢材、铝材、汽车及配件、二手汽车、建筑材料、机电产品、木材、

初级农产品的销售、化妆品、纺织品、服装、文化用品、办公用品、家具、家电、

数码产品、计算机软硬件的购销；在网上从事商贸活动；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国际、国内货运代理（不含国内水上运输）；网络信息技术推广服务；软件技术



推广服务；信息电子技术服务；信息系统安全服务；网络安全信息咨询；企业管

理咨询；软件开发（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珠宝首饰批发；珠宝首饰零售。金银制品销售。（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

预包装食品的销售；酒类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的销售；危险化学品的销售。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同德通总资产 17,610 万元，负

债总额 23,513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 9,02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23,513 万元），

净资产-5,903 万元。202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79 万元，利润总额-7,044 万元，

净利润-7,048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同德通总资产 8,429 万元，负债总额 14,382 万元

（银行贷款总额 5,759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4,382 万元），净资产-5,953 万元。

2025 年 1 月至 9月期间，实现营业收入 358 万元，利润总额-50.56 万元，净利

润-50.56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股权结构：山西同德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持有同德通 51%股权，洛基山创

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同德通 25%股权，深圳市创实智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持有同德通 24%股权；公司持有山西同德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

同德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经查询，同德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订各方：

债权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保证人：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主债权

债权人与债务人在债权确定期间所订立的一系列（含一种或数种的联合）综

合授信、贷款、项目融资、贸易融资、贴现、透支、保理、拆借和回购、贷款承

诺、保证、信用证、票据承兑等业务项下具体合同（以下均简称为“主合同”）

所形成的债权本金（包括借款本金、贴现款、垫款等）。



3.保证范围：

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利息（含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以及主合

同项下应缴未缴的保证金；与主债权有关的所有银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开证手

续费、信用证修改费、提单背书费、承兑费、托收手续费、风险承担费）；债权

实现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律师、保全、保险、鉴定、评估、登记、

过户、翻译、鉴证、公证费等）以及债务人给债权人造成的其他损失。

4.保证期间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期间为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若

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划分为数部分（如分期提款），且各部分的债务履行期不相同，

则保证期间为最后一笔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因债务人违约，债权人提

前收回债权的，保证人应当提前承担保证责任。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担保的最高主债权限额：800 万元。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30 亿元，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为 165,327.39 万元（不同担保主体对同一融

资事项分别提供担保的，担保金额不重复计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82.80%，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为 29,560.13 万元、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

33,049.22 万元，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27,502.47 万元。

六、备查文件

1.《借款展期合同》（合同编号：ZQLX2501022622）

特此公告。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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